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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回应
图片“渲染错误”，可免

费退票或更换区域

7月 6日，歌手张信哲将在南
京奥体中心举办巡回演唱会，演
唱会门票于6月 18日开售，不少
歌迷在大麦网进行了抢购。购票
前，在大麦网提供的座位示意图
中可以看到，580元的票全部位于
正对舞台的蓝色区域，380元的票
则在两侧的绿色区域。

可出票之后，不少歌迷却发
现，花 580 元买到的座位竟然被

“偷梁换柱”至原先的380元票价
区域，而大麦网上的座位示意图
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售价380元的
103区和 111区，悄悄涨价至580
元。

记者在大麦网平台看到，上海

巡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已作出回
应：项目规划时103区和111区就
是580的票价，座位图在预售前发
给各售票平台的设计渲染错误实
为公司工作失误所致，绝不存在
故意为之的情况，发现问题后，已
第一时间通知售票平台大麦、猫
眼做了替换。

与此同时，还提出了两种解决
方案：为103区和111区用户开放
免费退票，或更换至其他 580 区
域。并表示，目前已帮助一部分
用户在保证多张连坐的基础上更
换了座位，针对选择退票的用户
也给予了免费退票退款的处理。

然而，这两种方案并未得到歌
迷们的认可，他们认为，退还差价
更为合理，“大麦出的座位差不是
一次两次了，这次直接给人换区
域，真是不可理喻。”“强烈要求退
差价！”

记者了解到，此前在汕头举办

的薛之谦“天外来物”巡回演唱会
也曾发生“高价门票被换至低价
区域”事件，大麦将对该部分区域
的购票用户进行退差价处理，涉
及区域每张门票退200元。

律师说法
私自调整歌迷座位，已

构成消费欺诈

张信哲演唱会商家私自调整
歌迷座位，是否涉及侵犯消费者权
益？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丁培
培表示，商家未按售票时公布的歌
迷的位置安排座位，私下调整座位
的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欺诈。

丁培培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退
票，并要求商家给付购票金额三
倍的赔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

以根据商家的情节单处或并处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等。

商家制定的演唱会的票价是
根据座位所在的区域确定的，不
同的区域，对演唱会的观感有不
同的感受，580元的座位区域要明
显优于380元的区域。歌迷购票
时是根据在大麦网上看到的座位
区域和对应的票价决定是否购买
演唱会的票。售票后，未经歌迷
（消费者）商家私自将580元的座
位区域调整到380元的座位区域
内的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欺诈。
演唱会虽然还没开始，商家已经
明确表示不能按售票时的580元
的座位区域为歌迷安排座位。

鉴于此，歌迷如要求解除合
同，可以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如歌
迷要继续听演唱会的话，可以要
求商家退还差价，并给付购票款3
倍的赔偿。

580元的票座位安排在380元的区域？
张信哲南京演唱会被指“票座不符”，网友不满大麦处理要求“退差价”

近日，歌手张信哲南京演唱会“票座不
符”事件登上热搜。多名歌迷反映，自己在
大麦网上花580元抢购的座位，开票后却
被安排到了原座位图上380元的区域。事
发后，大麦网客服以图片“渲染错误”为由，
悄悄更改了座位示意图，引发歌迷不满。

目前，大麦网已作出说明，以上情况绝
不存在故意为之的情况，后续将为这些歌
迷原价退票或更改位置。现代快报记者咨
询律师后了解到，商家未按售票时公布的
歌迷位置安排座位，私下调整座位的行为
已经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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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汤琼 包
婧 记者 毛晓华）泰州的刘先生想
让女儿就读名校，找到所谓“能
人”张某，对方一口答应并收取了
2万元。但实际上，张某并没有所
谓的“关系”可以运作，于是想办
法购买了课本和校服，并继续向
刘先生索要了6万余元。一段时
间后，张某通知刘先生让孩子入
学。亲眼看见孩子穿着校服出入
学校，刘先生心里悬着的石头终
于放了下来。然而上了一个多月
后，刘先生发觉孩子对课业完全
不懂，追问之下才知道，张某每天
早上将孩子从学校门口接走，一
起躲在宾馆里玩手机，放学时再
送到学校门口由家长接回家。近
日，经泰州市姜堰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张
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40000元。

2021 年，无业游民张某在一
个饭局上遇到刘先生。在得知刘
先生想将儿子送到某重点初中读
书后，张某吹嘘认识很多“大领
导”，刘先生当即提出请他帮忙。
张某提出疏通关系需要活动经费
2万元，并强调只要现金，刘先生
在半信半疑中付了款。不久，刘
先生的儿子参加入学摇号并顺利

中签，刘先生于是对张某的“能
量”心服口服，多次请吃饭、赠送
礼物以表感谢。

转眼到了2022年，刘先生女
儿即将“小升初”，但她不符合重
点初中参加“摇号”的条件，刘先
生再次请张某帮忙，张某提出虽
然难度增加，但活动经费按“友情
价”算，还是2万元，刘先生满怀感
激地给了钱。不久，张某告诉刘
先生事已办妥，只需要耐心等待
学校通知。

到了开学日期，刘先生没有在
新生名单上看到自己孩子的名
字，张某解释，因为孩子不符合摇
号条件，是走的“特殊指标生”，所
以对外的名单上没有，入学也晚。

实际上，张某当时因网络赌博
债台高筑，刘先生此前给的钱不
足以偿还债务，为了钓住这条“大
鱼”，他四处打探，并且加入了新
生家长微信群，向群里家长“虚心
请教”，不仅从书店购买了同款教
材和辅导用书，还联系了校服厂
家购买了校服，后以学校收取学
费、书本费、校服费等为由，又继
续向刘先生索要6万余元。

国庆节后，张某带来学校的校
服和课本，通知刘先生，“孩子可
以入学了”。

第二天，刘先生送孩子上学，
在校门口把孩子交给张某，由其
送入学校。亲眼看见孩子穿着校
服进了学校，刘先生心里悬着的
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刘先生
在一次检查孩子学业时，发现其
对课业完全不懂，追问之下的结
果让刘先生大吃一惊。

原来，刘先生人在外地，为了
孩子上学在当地租了房子。这一
个多月来，除了偶尔由刘先生送
孩子上学，其他时候都是张某主
动从刘先生家把孩子接走。到了
校门口，张某叮嘱孩子从大门进
后从一旁小门出来，然后把孩子
接到宾馆里玩手机，放学时再把
孩子送到学校门口，由家长接回
家。为了不露馅，张某还叮嘱孩
子，不能告诉家长，不然会挨骂。

得知真相的刘先生立刻报警，
但由于错过了初中入学时间，孩
子白白浪费了一年的光阴。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和刘先生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徐先生。为了
让儿子入读重点初中，徐先生也
听信了张某编造的各种理由，被
骗11万余元，其儿子也是被张某
以同样的方式，接到宾馆打游戏，
结果耽误了一年才入学初中。

“能人”张某落网后交代，他
利用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的心理，谎称有关系、有门路，能
帮孩子跨学区就读重点学校，骗
取家长数额巨大的钱财，以此填
补他网络赌博的“无底洞”。同时
他也坦白，2021年，刘先生的儿子
是真正通过摇号入学的，他根本
就没有帮忙找人，但为了骗取刘
先生的信任，他没有说破。

谎称帮人“运作”子女进名校
开学后每天接孩子去宾馆打游戏
男子收取他人钱财构成诈骗罪获刑三年半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晓安）
“开门杀”指的是下车时没有观察
清楚车后方的情况，贸然打开车
门下车，导致行人或者车辆经过
时来不及反应，从而引发事故。
在乘坐网约车过程中发生“开门
杀”，应该由谁来担责呢？近日，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
这样一起相关案件。

2022年 11月，小伟乘坐网约
车出行。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司
机小桐在禁停区域靠边停了车。
小伟打开车门时，并没有观察车
辆后方动态。此时，骑车去上班
的阿军正巧经过，车门与电动车
发生碰撞，阿军跌倒受伤。随后，
阿军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因颅
脑损伤进行开颅手术。后经司法
鉴定，认定阿军术后遗留精神障
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轻
度受限构成十级伤残。

一个月后，交警部门出具《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司机小
桐负事故主要责任，乘客小伟负
次要责任，阿军无责任。此外，小
桐驾驶的汽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00万元，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不过保险
公司认为，司机小桐存在改变车
辆性质的行为，导致车辆使用范
围发生改变，根据商业三者险合
同条款的约定，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

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阿军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司机小桐、乘
客小伟共同赔偿医疗费、住院护
理费、误工费等共计17.6万余元，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
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阿军
的医药费用、门诊病历、伤情及护
理情况等，认定损失共计 16.6 万
余元。其中，属于交强险医疗费
用赔偿限额项下的为 13.3 万余
元，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
额项下的为2.8万余元，不属于交
强险赔偿项目的为鉴定费4000余
元。

根据交警部门认定，司机小桐
负事故主要责任，所以保险公司
作为肇事车辆交强险的承保单
位，应优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
4.6万余元，超出交强险范围的12
万余元，应根据当事人在事故中
的过错及商业保险投保情况予以
认定。

根据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证
明了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
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而司机小
桐也确认事故发生时他在网约车
平台接单运营，保险公司以小桐
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致使投保车
辆危险程度增加为由，在商业险
范围内拒绝赔付的行为符合法律
规定和合同约定，法院予以认可。

最终，因司机小桐负事故的主
要责任，乘客小伟负次要责任，故
超出交强险范围的，法院根据双
方过错程度依法认定，小桐承担
70%的赔偿责任，即 8.4 万余元，
小伟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3.6
万余元。

（文中人物为化名）

乘客“开门杀”
网约车司机担主责


